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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

113年度青力青為市政見習暨行動前導計畫 

工作坊簡章 

一、活動目的 

本計畫旨在透過趣味性且參與度高的工作坊，啟發青年認識市政工作，並探

討青年對於公部門見習的需求與想像，為未來市政見習暨行動計畫的推動奠定基

礎，期望培養具備跨領域專長的市政青年人才，促進公私協力的雙贏局面。 

為了鼓勵學生將公部門工作納入未來職涯考量，並引導其探索見習機會，開

拓職涯規劃的新方向，藉由舉辦工作坊，幫助大專院校學生了解公部門的職場潛

力與見習機會，亦規劃親身體驗公共政策形塑的過程與決策要領，進一步認識政

府如何通過協作與討論來推動社會進步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青年局、萬寶華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三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5樓流行廣場（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7號 5

樓）。 

四、活動時間：113年 11月 30日（六）及 113年 12月 1日（日）09：30～17：00 

（午休 12：00～13：00），共兩日。 

五、參加對象及人數：60名大專院校學生。 

六、活動費用：免費。 

七、報名時間：113年 11月 8日（五）09：00至 113年 11月 26日（二）23：59。 

八、活動內容與流程：本次工作坊將以 2天共 12小時課程進行規劃。 

(一)第一天（11月 30日） 

活動主題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

報到 09：00-09：30 報名青年報到辦理  

活動開場 09：30-09：40 長官致詞 
青年局長官

（待定） 

DISC人格特質測驗 

+解測 
09：40-10：20 強化自我優勢，了解職涯方向 

擺渡人生 

黃庭妤講師 

休息 10：20-10：30 休息時間與自由交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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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箱公部門講座：你

所不知道的公務員 
10：30-12：00 

認識公務機關工作&哪些人格特

質適合 
（待定） 

午休 12：00-13：00 午餐與自由交流  

實務工作坊：我與公

部門的距離 
13：00-14：30 

分組透過人生設計卡－職業生

涯規劃工具，協助學員釐清自

身工作價值觀和個人特質。 

擺渡人生 

黃庭妤講師 

休息 14：30-14：40 休息時間與自由交流  

實務工作坊：設計職

涯行動方案 
14：40-17：00 

1. 讓學員設計自己的職涯行動

方案，鼓勵他們將個人的價

值觀、個人特質、專業技能

與公共議題結合，思考如何

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實踐。 

2. 學員進行未來願景描繪，想

像自己在 5-10年內如何為

公共事務做出貢獻，讓他們

思考自己的職涯如何與社會

責任結合。 

3. 引導討論價值觀與個人特質

於公共議題的展現。透過提

問如「你認為什麼是對社會

有意義的貢獻？」、「哪些價

值驅動你想為社會做更

多？」或「你認為哪些個人

特質的人會更注意社會的脈

動？」引導學員反思自己對

社會責任的看法。 

擺渡人生 

黃庭妤講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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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第二天（12月 1日） 

活動主題 時間 活動內容 講師 

報到 09：00-09：30 報名青年報到辦理  

活動開場 09：30-09：40 
每桌有一張紙，可於分享時將

心得寫下或繪圖 

擺渡人生 

黃庭妤講師 

世界咖啡館：政策討

論體驗 

規則說明 

09：40-10：40 

依照第一天的分組並說明咖啡

館流程。每桌有一張紙，可於

分享時將心得寫下或繪圖 

世界咖啡館：議題說

明介紹 
10：40-11：00 

依報名學員組成彈性調整主

題，以實際案例如環境政策、

社會福利政策等，讓學生在討

論過程中體驗政策形塑的多面

性和複雜性 

ROUND1 

引起動機問題 
11：00-12：00 

第一回合，之後桌長不換位

置，其他人換 

午休 12：00-13：00 午餐與自由交流 

ROUND2 

拋出問題 
13：00-14：00 

第二回合，之後桌長不換位

置，其他人換 

休息 14：00-14：10 休息時間與自由交流 

ROUND3 

匯集問題提出政策 
14：10-15：10 

第三回合，之後桌長不換位

置，其他人換 

回顧與反思 15：10-16：10 各組進行報告分享 

結業典禮 16：10-17：00 長官致詞＋頒發證書 

九、注意事項 

(一)若開辦後遇不可抗力之天災，將遵循臺北市政府之放假公告，當日活動將予以取

消或擇期辦理。 

(二)活動僅限學員本人參加，為保護智慧財產權課程中請勿錄影。 

(三)活動期間活動區域不對外開放。 

(四)若本活動所進行影音及文字紀錄等，為本局日後活動行銷推廣使用，報名參加學

員即表示同意本活動影音、文字相關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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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，本局保留隨時修改之權利。 

(六)本注意事項若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補充修改之權利，若有任何更動，皆以

本活動網站公告為準，不另行通知。 


